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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7年 7月 14 日纳米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

 谨随函转递 2017 年 7 月 14 日波利萨里奥阵线总书记卜拉欣·加利给联合国

秘书长的信(见附件)。 

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

常驻代表 

大使 

内维尔·格策(签名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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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7年 7月 14日纳米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

 谨提请你注意一个与西撒哈拉问题有关的严重的事态发展，这可能会对联合

国正在西撒哈拉开展的和平进程产生不利后果，对联合国保护这一非自治领土完

整的责任造成挑战。 

 2017 年 7 月 6 日，摩洛哥政府通过了一项关于划定摩洛哥专属经济区、包括

西撒哈拉沿海水域的法案，以“固化”摩洛哥对该领土的非法占领和吞并。 

 波利萨里奥阵线认为这项法案是无效的，因为它明目张胆地违反了国际法，

违背了西撒哈拉自 1963 年以来一直是载入联合国议程的非自治领土的地位。该

法案也公然无视国际法院 1975 年的裁决和欧洲法院 2016 年的判决，这两项裁决

重申摩洛哥对西撒哈拉没有主权，西撒哈拉根据自决原则享有与包括摩洛哥在内

其他任何国家不同的单独地位。 

 摩洛哥在占领西撒哈拉部分地区期间，从未对该领土沿岸海区提出明确的权

利主张，因为它清楚地知道，根据国际法，这样的声明不会有任何法律价值。然

而，摩洛哥始终谋求控制这些地区，方法是与外国利益方订立勘探和开采这些地

区自然资源的商业安排。这些安排包括根据《欧洲共同体和摩洛哥王国渔业合作

伙伴协定》颁发的渔业许可，和对西撒哈拉海底石油资源的勘测和勘探许可。 

 因此，拟议的法案显然是摩洛哥巩固其对西撒哈拉非法吞并的企图。此外，

该法案如果获得通过，将严重侵犯撒哈拉威人民的自决权及其所有组成部分，包

括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这一权利。该法案还将违反国际法的其他强制性规范，

包括不容许以武力获取领土。此外，摩洛哥通过接受联合国主持的停火和全民投

票协议提供了一种默示保证，即西撒哈拉的领土地位在自决之前维持不变。因此，

根据国际法，不与撒哈拉威人民及其国际公认的代表波利萨里奥阵线进行实质性

协商并经其明确同意，摩洛哥无权通过与相邻国家的诉讼或谈判，宣布或确定西

撒哈拉的海上边界。 

 如你所知，阿拉伯撒哈拉威民主共和国政府于 2009 年 1 月 21 日宣布了专属

经济区，正式宣告了撒哈拉威人民对西撒哈拉国际公认领土离岸 200 海里范围内

生物和非生物资源(包括石油、天然气和渔业)的专属权利，这是 1982 年《联合国

海洋法公约》所规定的。 

 有关撒哈拉威各海区的声明界定了阿拉伯撒哈拉威民主共和国 12 海里的领

海和 24 海里的毗连区，是旨在保护和控制撒哈拉威自然财富而采取的又一个步

骤，这些财富多年来遭到摩洛哥和其他外国利益方的非法掠夺。联合国秘书长在

其 2009年 4月 13日关于西撒哈拉的报告(S/2009/200)中提到了关于撒哈拉威海区

的声明，并提到这一事实，即：“该声明是基于西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及其对自

然资源的永久主权”(第 4 段)。 

 因此，由于所涉国际准则的强制性，根据国际法，只要摩洛哥提出的专属经

济区包含西撒哈拉领海，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、包括联合国，均有义务不予承认，

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。 

https://undocs.org/ch/S/2009/2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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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鉴于上述情况，面对摩洛哥拟采取的行动，我谨吁请你利用秘书长的职权，

保护西撒哈拉这一非自治领土的领土完整，包括其领水；摩洛哥的做法只会使实

地局势更加复杂。这一做法还将阻碍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双方按照安全理事

会最近的要求带着新的活力和新的精神重启谈判进程。 

 在这方面，我谨向你重申，波利萨里奥阵线随时准备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与摩

洛哥进行认真的谈判，以期达成一个和平、持久的解决方案，使撒哈拉人民得以

实现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。 

 

波利萨里奥阵线总书记 

卜拉欣·加利(签名) 

 


